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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

《陕西省自然资源厅出具非法采矿、

破坏性采矿造成矿产资源破坏价值报告

实施办法》的通知

陕自然资规[2020]1 号

各设区市、杨凌示范区、韩城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，厅机关相关

处室、厅管各相关单位：

为保障矿产资源国家所有权益，积极配合司法机关打击非法

采矿、破坏性开采矿产资源的犯罪行为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矿产资源法》《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采

矿、破坏性采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（法释

[2016]25 号）及有关规定，修订了《陕西省自然资源厅出具非

法采矿、破坏性采矿造成矿产资源破坏价值报告实施办法》，经

2020 年第 5 次厅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印发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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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自然资源厅

2020 年 4 月 17 日

陕西省自然资源厅出具非法采矿、破坏性采矿

造成矿产资源破坏价值报告实施办法

第一条 为规范非法采矿、破坏性采矿造成矿产资源破坏价

值报告的出具工作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》《最高

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采矿、破坏性采矿刑事

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（法释[2016]25 号）等法律、

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，结合我省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凡本省行政区域内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

管部门及司法机关在查处本省行政区域内的矿产资源违法案件

过程中，对涉嫌非法采矿、破坏性采矿犯罪，需要省级自然资源

主管部门出具相关报告的，适用本办法。

第三条 出具非法采矿、破坏性采矿造成矿产资源破坏价值

相关报告的机关及参与此项工作的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应坚持

客观公正、真实可靠的原则。

第四条 非法采矿是指违反矿产资源法律法规未取得采矿许

可证开采矿产资源的行为。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认定为“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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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得采矿许可证”：

（一） 无采矿许可证的；

（二） 采矿许可证被注销、吊销、撤销的或过期的；

（三） 超越采矿许可证规定的矿区范围或者开采范围的；

（四） 超出采矿许可证规定的矿种的（共生、伴生矿种除

外）；

（五） 其他未取得采矿许可证的情形；

第五条 破坏性采矿是指采矿权人未按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

审查认可的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或者矿山开采设计开采矿产

资源，并造成矿产资源严重破坏的行为。

第六条 属于下列情况的，可申请或者委托省级自然资源主

管部门出具相关报告：

（一）自然资源主管部门、司法机关查处的涉嫌非法采矿犯

罪案件，对非法开采及其破坏的矿产资源储量需要认定的；

（二）自然资源主管部门、司法机关查处的涉嫌破坏性采矿

犯罪案件，涉及矿产品价值需要确定的或者是否属于破坏性开采

方法等专门性问题需要确定的；

（三）其他需要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出具报告的情形。

第七条 对非法开采破坏的矿产资源储量和破坏性采矿造成

矿产资源破坏的价值认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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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）非法开采破坏的矿产资源储量，包括采出的矿产品数

量和按照科学合理的开采方法应该采出但因矿床（层）破坏已难

以采出的矿产资源储量。（详见附件）

(二）破坏性采矿造成矿产资源破坏的价值，指由于没有按

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审查认可的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或者矿

山开采设计采矿，导致应该采出但因矿床（层）破坏已难以采出

的矿产资源折算的价值。（详见附件）

第八条 申请或者委托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出具非法采矿、

破坏性采矿造成矿产资源破坏价值报告的，应提供以下书面资料：

（一）申请或者委托书（申请或者委托书中需说明案件查处

情况及申请或者委托的目的、事项等）；

（二）非法采矿或破坏性开采矿产资源储量说明书（编写提

纲见附件）；

（三）价格认定机构出具的矿产品价格认定报告（涉案矿产

品当时、当地市场平均单价，报告应附具委托书）。

（四）申请或委托出具破坏性采矿行为认定报告的，还需提

供采矿证复印件、经评审备案的地质报告和经批准的矿山开发利

用方案或者开采设计、实际开采状况报告等。

（五）其他有关印证破坏矿产资源行为的材料。

第九条 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收到申请或者委托后，按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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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工作流程办理：

（一）受理。申请人或者委托人按本办法第八条的规定，将

相关资料报送至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办文窗口，省级自然资源

主管部门 5 个工作日内做出是否受理的决定。

（二）复核。受理后，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当委托矿产

资源评审机构，组织有关专家组成技术专家组，对非法采矿或者

破坏性开采矿产资源储量说明书进行复核，并在 20 个工作日内

（储量说明书修改时间不计在内）将复核意见报至省级自然资源

主管部门。复核意见中要明确采出量、采动量、破坏量以及对测

量方法、估算方法的评价。

专家组认为有必要时，评审机构应组织评审专家进行实地调

查，对存在重大问题的，专家组要提出专门的调查报告。

如遇重大、复杂案件，经评审机构或技术专家组申请，省级

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批准，可以适当延长复核时间，但最长不得超

过30个工作日。储量说明书修改完善一般不得超过10个工作日，

遇重大、复杂案件，修改不得超过 20 个工作日，超过规定时限

的，终止评审，退回申请资料。

（三）出具报告。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收到评审机构的复

核意见，经厅长专题会议研究通过后，在 10 个工作日内出具相

关报告，并将该报告结果通知申请人或委托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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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专家组成员从专家库中随机抽取且至少 3 人。除地

质测绘专业必选外，其他专业根据情况确定。对于破坏性采矿的，

还应当选定一名采矿专业的专家担任专家组长。

第十一条 多次非法采矿、破坏性采矿构成犯罪，依法应当

追究刑事责任的，或者 2 年内多次非法采矿、破坏性采矿未经处

理、持续至今的，以本办法规定的计算方法确定累计破坏的矿产

资源储量或者价值。

第十二条 承担非法采矿、破坏性采矿现场调查、测绘和储

量说明书编制的单位应具备相关工作背景，相关工作人员应具备

相应矿产类的勘查工作经验和业务能力。

第十三条 承担非法采矿、破坏性采矿现场调查、测绘和储

量说明书编制的单位及评审机构应当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开展

业务工作，并对各自提交的储量说明书、测量成果及复核意见的

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可靠性负责，并独立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第十四条 申请人或委托人提交申请前，所开展的各项工程、

测量及报告编制等费用需自行承担；专家技术审查会议相关费用

列入年度工作经费预算，专款专用，按照规定程序报批。

第十五条 本实施办法自印发之日起生效，有效期 5 年。原

《陕西省国土资源厅出具非法采矿、破坏性采矿造成矿产资源破

坏价值报告的暂行办法》（陕国土资规[2017]4 号）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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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矿产资源破坏价值计算方法

一、非法采矿造成矿产资源破坏价值计算

1、破坏的矿产资源储量计算公式：

P1=Q×H （公式 1）

P1—采动区可测时，非法采矿造成矿产资源破坏的资源储量，

单位：万吨或万立方米；

Q—采动区内采动的资源储量。单位：万吨或万立方米；

H—回采率。露天开采，回采率取 90%—95%。地下开采：煤

矿：薄煤层 85 %、中厚煤层 80%、厚煤层 75%；非煤矿产有国家

规定回采率指标的，按照规定指标确定，无规定指标的按照

85%—90%取值，若回采率高于前述指标的，据实计算。

若非法采出的矿石经过加工或选矿后进行销售，要按照选矿

比或其他技术方法折算成原矿产资源储量进行计算。

因采矿区垮塌、积水或因其他安全因素的考虑不能进行实地

测量时，可以采取下列方法确定非法采矿破坏的资源储量。计算

公式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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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2=C×K （公式 2）

P2—采动区不能实测时，非法采矿造成矿产资源破坏的资源

储量，单位：万吨或万立方米；

C—非法采出的矿石量。单位：万吨或万立方米；

K—开采系数（取整数）。煤炭矿产取 3—5；非煤矿产取 2—3。

2、破坏矿产资源价值计算公式：

J1=P1×D 或 J2=P2×D （公式 3）

J1、J2—非法采矿造成矿产资源破坏价值，单位：万元；

P1、P2—非法采矿造成矿产资源破坏的资源储量，单位：万

吨或万立方米；

D—案件事发地当时同类矿产品销售平均单价，单位：万元/

吨或万元/立方米。由当地价格鉴定部门负责认定。当地无此类

矿产品的，以非法开采点销售价格或参照该非法开采点较近的同

类矿产品销售价格计算销售平均单价。

同一非法采矿者在不同地点非法采矿，或在相同地点多次非

法采矿却一直未受到处罚的，对其在不同地点不同时间造成的矿

产资源破坏价值应累计计算。

二、破坏性采矿造成矿产资源破坏价值计算

1、破坏的矿产资源储量计算公式：

Pc=Ｙ－Ｓ （公式 4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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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c—破坏性采矿造成破坏的资源储量，单位：万吨、万立方

米；

Y—开发利用方案或设计应当回收的资源储量，单位：万吨、

万立方米；

S—实际回收的资源储量，单位：万吨、万立方米；

2、破坏矿产资源价值计算公式：

Jp=Pc×D （公式 5）

Jp—破坏性采矿造成矿产资源破坏价值，单位：万元；

Pc—破坏性采矿造成破坏的资源储量，单位：万吨、万立方

米；

D—案件事发地当时同类矿产品销售平均单价，单位：万元/

吨或万元/立方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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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非法采矿与破坏性开采矿产资源储量

说明书编写提纲（参考）

一、文字报告

第一章 概况

第一节 目的及任务。

第二节 位置及交通。

第三节 矿业权设置情况。

第四节 以往地质工作。

第五节 本次工作情况。

第二章 非法开采点（破坏性开采点）地质概况

第一节 赋矿地质体（层位、岩体、构造）特征。

第二节 非法开采（破坏性开采点）矿体特征。

第三节 矿石质量特征。

第三章 测量

第一节 测量的依据。

第二节 坐标系统及高程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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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节 测量方法及选用的设备。

第四节 测量工作质量评述及成果。

第五节 地质工作方法及质量评述。

第四章 非法采矿与破坏性开采矿产资源情况

第一节 非法开采的基本情况。

简述非法开采的起止时间、对象、方式、位置，采空区的分

布范围、形态与周边已设矿权的关系，并用图表示。

第二节 破坏性开采的情况。

简述破坏性采矿的开采方式、方法，采矿范围、标高及矿体

位置；已批准的开发利用方案或设计采用的开采方式，采矿回采

率、选矿回收率、贫化率指标、入选品位等。

第五章 资源储量估算

第一节 资源量估算基本情况。

简述资源量估算的对象、范围、标高、本次估算基准日，采

动区范围的平面拐点坐标及依据。

第二节 资源储量估算方法及工业指标。

第三节 资源量估算参数的选取依据及估算结果。

1、简述矿体（矿层）的厚度、品位、面积、体重（视密度）

等参数选取的依据。

2、分别计算非法开采或破坏性开采的采出量、采动量及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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坏量。

说明：资源量估算时，对以往有地质工作的，相关参数选取

依据原报告参数并结合本次实测结果确定；对无地质工作的，相

关参数依据实测结果确定。

二、附图

采空区可实测时，应附矿区地形地质简图（比例尺一般为

1:500—1:2000）和开采现状图、剖面图、资源储量估算图（比

例尺一般为 1:200—1:5000）。

三、附表

1、资源储量估算表

2、块段资源计算表

四、附件

1、测量专题报告。

2、测量资质证书复印件。

3、现场照片或影像资料。


